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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和类似用途饮用水处理装置用集成水路板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家用和类似用途饮用水处理装置用集成水路板的术语和定义、分类与命名、要求、试

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使用寿命。

本标准适用于家用和类似用途饮用水处理装置上使用的集成水路板（以下简称“水路板”）。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019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包装通则

GB/T 2828.1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2829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GB5296.2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 2部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

GB/T5750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GB/T 17219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

GB/T 26125 电子电气产品 六种限用物质的检测方法

GB/T 26572电子电气产品中限用物质的限量要求

QB T 1334 水嘴通用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家用和类似用途饮用水处理装置用集成水路板 integrated water board for household and similar
drinking water treatment equipment

用于家用和类似用途饮用水处理装置，将饮用水处理装置的水道和部分功能单元集成于一体的部件。

4 分类和命名

4.1 分类

4.1.1 材质

a）金属，以 J表示；

b）塑料，以 S表示；

c）其他，以 Q表示。

4.2 命名

http://www.baidu.com/link?url=C7mraj5tR2TbAG4krLQNm9g_1nd06EKmRCH9fYdluXsucz42U6mvqv_5wDP7rdsBy_ZdETFsfYq044OEttYVi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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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B □ —□

设计序号，用数字或大写英文字母表示，由企业自定；

产品材质，用汉语拼音字母表示；

表示水路板。

示例：SLBS-001A：表示设计序号为 001A的塑料材质的水路板。

5 要求

5.1 正常使用条件

5.1.1 工作条件

a）水温：5℃～38℃；

b）工作压力：≤1.0MPa。

5.1.2 环境条件

a）温度：4℃～40℃；

b）相对湿度：不大于 90%（25℃时）。

5.2 外观

水路板外观应平整光滑，色泽均匀，不应有裂痕、气泡、明显缩孔和变形等缺陷。

5.3 卫生安全

与水接触的材料与部件应符合 GB/T 17219的要求。

5.4 环保要求

所选用的所有材料，应符合 GB/T 26572的限量要求。

5.5 结构

5.5.1 水路板应能通过静态压力试验、爆破压力试验、循环压力试验：

a）静态压力试验时应无渗漏或破裂现象；

b）爆破压力应达到表 1要求；

c) 循环试验应无渗漏或破裂现象。

静态压力试验、爆破压力试验、循环压力试验的具体规定见表 1。

表 1 结构性能试验

种类 静态压力试验 爆破压力试验 水锤试验

水路板 水压为 1.2MPa 水压≥2.76MPa
水压高压为 1.0MPa，低压应不大于

0.014MPa。重复试验 10万次。

5.5.2 水路板在低压密封性能试验时，应无渗漏。

5.6 耐环境要求

水路板在进行高低温耐环境要求试验后，性能应符合 5.5要求。

5.7 功能性缺陷

在水中，水路板应符合使用说明的要求，并能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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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试验方法

6.1 试验条件

6.1.1 除特殊规定外，试验应在下列条件下进行。

a）实验室的环境温度在(25±5)℃；

b）试验用水温度为(25±1)℃；

c）相对湿度为 45%～75%，（25℃时）；

d）试验进水压力为(0.2±0.02)MPa。

6.1.2 对结构完整性试验，应在专用设备中进行，以防止在试验过程中发生造成人员伤害或财产损坏的

危险。

6.1.3 主要测量仪器及其要求。

a）测量温度的仪器，型式检验时应精确到±0.3℃，出厂检验时应精确到±1℃；

b）带刻度容器体积测量精度应不低于 10mL，量程根据测量需要确定；

c）计时器的准确度应达到±ls；

d）压力测量仪器的精确等级为 1.6级，量程为测量点上的 1.5倍~2倍。

6.2 外观

视检。

6.3 卫生安全

按GB/T 17219、GB/T5750、QB 1334的方法测定。

6.4 环保要求

按 GB/T 26125的方法测定。

6.5 结构性能测试

6.5.1 试验仪器

静态压力试验、爆破压力试验的试验装置如图 1所示。

a)循环控制系统 b)结构性能试验装置

说明：

1——低水位报警装置：

2——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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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计数器：

4——电磁阀；

5——环计时器：

6——压力表；

7——泄压阀；

8——低水位报警装置；

9——储水容器；

10——水路板；

11——试验储水罐装置：

12——排水装置。

图 1 静态压力、爆破压力试验装置

6.5.2 静态压力试验

按下列规定对水路板进行静态压力试验：

a）试验用水的温度应保持在(20±3)℃，且应调整到在试验装置的表面不会形成冷凝水；

b）将水路板的进（出）水口连接到图 1中所示的试验装置上。试验时，水路板上的滤芯接口可以用

与之匹配的空壳滤芯连接，其他开放性接口用堵头堵塞或管道连接；

c）启动泵对水路板施压注水；以不超过 0.4MPa/s升压，将静态压力增加到 1.2MPa；

e）将试验压力保持 15min。在整个试验过程中，不断地检查水路板的水密性，观察是否存在破损、

爆裂和渗漏现象。

6.5.3 爆破压力试验

按下列规定对水路板进行爆破压力试验：

a）试验用水的温度应保持在(20±3)℃；

b）将水路板的进（出）水口连接到图 1中所示的试验装置上。试验时，水路板上的滤芯接口可以用

与之匹配的空壳滤芯连接，其他开放性接口用堵头堵塞或管道连接；

c）启动泵对水路板施压注水，以 0.4MPa/s的速度增压，直至产品爆破，检查爆破压力是否达到表 1

要求。

6.5.4 循环压力试验

按下列规定对水路板进行循环压力试验：

a）整个循环试验过程的水温应保持在(20±3)℃，且应调整到在试验装置的表面不会形成冷凝水；

b）将水路板的进（出）水口连接到图 1中所示的试验装置上。试验时，水路板上的滤芯接口可以用

与之匹配的空壳滤芯连接，其他开放性接口用堵头堵塞或管道连接；

c）将计数器归零，或记录其初始读数后，开始循环压力试验。启动泵对水路板施压注水，进水压力

上升及保压时间不超过 5s。高压应为 1.0MPa，低压应不大于 0.014MPa。循环试验 10万次；

d）在整个试验过程中，检查系统的水密性，观察是否存在破损或渗漏现象。

6.5.5 低压密封试验

将水路板的除进、出水口以外的所有开放性接口堵头堵塞或管道连接，在水路板进、出水口处通入

0.05MPa低压干燥空气 30min，整体浸入水中，检查是否存在渗漏现象。



T /CAQI 43-2018

- 5 -

6.6 耐环境试验

将水路板分别放置于 70℃和-20℃环境中各 48h。

6.7 功能性缺陷

通水后，测试水路板功能是否正常。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2 出厂检验

7.2.1 水路板应经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并附有质量检验合格证方可出厂。

7.2.2 出厂检验项目及其不合格分类见表 2。

7.2.3 出厂检验的组批、抽样方案及判定按GB/T 2828.1的规定进行，其中检验水平和接收质量上限AQL

值由制造企业根据自身的控制需要或按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表 2 出厂检验

项目 要求
试验

方法

试验

频次

不合格分类

A B C

外观 5.2 6.2 全检 √

低压密封性能 5.5.2 6.5.6 抽检 √

标志、包装 8.1、8.2 视检 全检 √

7.3 型式检验

7.3.1 型式检验每年进行一次。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定型鉴定时；

b）更改主要原材料、零部件或更改工艺设计时；

c）停产半年后，恢复生产时；

d）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或卫生监督机构要求检验时；

e）出现重大质量事故时。

7.3.2 型式检验项目及不合格分类见表 3。

7.3.3 若出现不合格项，允许从同一批次中加倍抽样对不合格项进行复检，若仍出现不合格项，则判该

批次型式检验不合格。

表 3 型式检验

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不合格分类

A B C

外观 5.2 6.2 √

卫生安全 5.3 6.3 √

环保要求 5.4 6.4 √

结构性能 5.5 6.5 √

耐环境要求 5.6 6.6 √

功能性缺陷 5.7 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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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周期性的型式检验样本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样品中随机抽取，抽样按 GB/T 2829的规定进行。采

用判别水平Ⅰ的一次抽样方案，其样本大小、不合格质量水平，判定数组见表 4。

表 4 抽样方案

判别水平 抽样方案 样本大小

不合格质量水平(RQL)

A类

RQL=30

B类

RQL=65

C类

RQL=100

Ⅰ 一次 n=3
Ac Re Ac Re Ac Re

0 1 1 2 2 3

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8.1 标志

水路板应在明显位置设检验标志和铭牌，铭牌上应清晰标明下列内容：

a）产品名称、规格型号；

b）产品编号或制造日期。

8.2 包装

8.2.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 191的规定。

8.2.2 水路板的包装应符合 GB/T 1019的规定。

8.2.3 包装箱外表面应至少清晰标明下述内容：

a）产品名称、规格型号；

b）制造商名称、地址；

c）毛重、净重；

d）包装箱外形尺寸（长×宽×高）；

e）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8.2.4 包装箱内应附有产品合格证。

8.3 运输

水路板在运输和装卸过程中，应轻拿轻放，防止碰撞划伤和损坏产品及附件，防止被雨淋湿。

8.4 贮存

水路板应贮存在通风、干燥、周围无腐蚀性气体的仓库，贮存期应不超过 2年。


